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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１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
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 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
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

实、准确、完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
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
全文。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在上市初期具有较大的价格波动风险， 并存在跌
破发行价格的风险，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
的风险因素，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特别注意下列事项：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一）法定限售期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本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本公司股票

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１、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敏文的承诺
（１）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

的发行人、泓祥投资和泓万投资股份和出资份额，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所持股
份和出资份额。

（２）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５％；在离职后６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３）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减持的，应遵照《上市
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执行。

（４）本人直接和间接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２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
不低于发行价（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
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发行价将作相应调整）。

发行人上市６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
者上市后６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
除权、除息的，则发行价将作相应调整），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
期限自动延长６个月。

（５）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前述承诺。
２、本公司股东泓祥投资、泓万投资、上海金瑞达的承诺
（１）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 ／公

司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 ／公司所持股份。
（２）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减持的，应遵照《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执
行。

（３）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２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
行价（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
权、除息的，则发行价将作相应调整）。

发行人上市６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
者上市后６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
除权、除息的，则发行价将作相应调整），本企业 ／公司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
限自动延长６个月。

３、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陈平人、 刘晓健、 吴能

云、咸春雷、高大为承诺：
（１）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

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权，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权。
（２）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５％；在离职后６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３）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减持的，应遵照《上市

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执行。

（４）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２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
发行价（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
除权、除息的，则发行价将作相应调整）。

发行人上市后６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６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
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发行价将作相应调整），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
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６个月。

（５）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前述承诺。
４、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监事的承诺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监事陈卫忠、周诗雨承诺：
（１）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

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权，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权。
（２）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５％；在离职后６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３）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减持的，应遵照《上市

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执行。

二、稳定股价的预案
公司制定了关于上市后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 并经公司２０１８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如下：
（一）触发稳定股价预案的条件
公司股票自上市之日起三年内， 如出现连续２０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均

低于公司最近一期定期报告披露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形时 （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
发现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收盘价将作
相应调整，下同），公司将启动预案以稳定公司股价。

（二）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包括：公司回购股票；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在公司

领取薪酬的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
１、公司回购股票
（１）公司为稳定股价之目的回购股份，应符合《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

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且不应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２） 公司董事会应在上述触发稳定股价措施的条件成就之日起１０日内召开
董事会审议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股东大会对回购股份
作出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公司应在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该等方案之日的下一个交易日开启回购。

在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 公司单次用于回购股
份的资金金额不低于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１０％，
单一年度用于稳定股价的回购资金合计不超过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净利润的５０％。

（３）在公司实施回购公司股票方案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公司有权终
止执行该次回购股票方案：①通过回购公司股票，公司股票连续１０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高于公司最近一期定期报告披露的每股净资产； ②继续回购股票将导致公
司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

（４） 在触发稳定股价措施的条件满足时， 如公司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措
施， 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采取措施的
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２、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
（１）公司回购股票方案实施完毕后的连续５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

近一期定期报告披露的每股净资产时，公司控股股东应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条件和要求的前提下，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

（２） 公司控股股东应在上述触发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条件成就之日起
１０日内提出增持方案并通知公司，公司应按照相关规定公告增持方案，公司控股
股东应在公告之日的下一个交易日启动增持。

在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 控股股东单一年度用
于增持股票的资金金额不少于其上一年度从公司取得的现金分红金额。

（３）在控股股东实施增持公司股票方案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控股
股东有权终止执行该次增持股票方案：①通过增持公司股票，公司股票连续１０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高于公司最近一期定期报告披露的每股净资产； ②继续增持股
票将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

（４）在触发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条件满足时，如其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
的措施， 其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采取
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并在前述事项发生之日
起停止在公司领取薪酬及股东分红（如有），同时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将不得转让，直至其按预案的规定采取相应的稳定股价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
（１）公司回购股票、控股股东增持股票方案实施完毕后的连续５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定期报告披露的每股净资产时， 在公司领取薪酬的
董事（不含独立董事，下同）、高级管理人员应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
律、法规的条件和要求的前提下，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

（２）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在上述触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
票的条件成就之日起１０日内提出增持方案并通知公司， 公司应按照相关规定公
告增持方案，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在公告之日的下一个交易日启动增持。

在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单一年度用于增持股票的资金金额不低于其上一会计年度领取的税后薪酬合
计金额的３０％，但不高于６０％。

（３）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施增持公司股票方案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形之
一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权终止执行该次增持股票方案：①通过增持公司股
票， 公司股票连续１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高于公司最近一期定期报告披露的每股
净资产；②继续增持股票将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

（４）在触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条件满足时，如其未采取上
述稳定股价的措施， 其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
说明未采取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并在前述事
项发生之日起停止在公司领取薪酬及股东分红（如有），同时其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如有）将不得转让，直至其按预案的规定采取相应的稳定股价措施

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４、本稳定股价预案对未来新聘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同样具有约束力
公司新聘从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时， 将要求其根据本预案

签署相关承诺。
（三）相关责任主体的承诺
控股股东、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人将严格遵守执行

发行人２０１８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并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Ａ股股价预案的议案》，按
照该预案的规定履行稳定公司股价的义务。

董事（不含独立董事）承诺：在发行人上市后三年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２０个
交易日收盘价低于上一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 且在符合上市公司
回购股份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条件下，届时本人如继续担任发行人董事职务，本人
承诺将在发行人董事会上对回购股份的预案投赞成票。

控股股东王敏文承诺：在发行人上市后三年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
日收盘价低于上一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 且在符合上市公司回购
股份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条件下， 本人承诺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上对回购股份的
预案投赞成票。

三、关于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
（一）公司承诺
若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导致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 实质影响
的，本公司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回购价格应按发行价格加上股
票发行日至回购日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或相关监管部门认可的其他价
格确定（如公司股票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的，新股数量亦相应进行除权调整），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实施。上
述回购实施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公司将及时提出预案，并提交董
事会、股东大会讨论。

若因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若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导致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 实质影响
的，本人将极力促使发行人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并依法回购已转让的
原限售股份。

若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三）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若因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四、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的承诺
（一）保荐机构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承诺
若因东方投行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
（二）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承诺
因国浩为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制作、 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如
能证明国浩没有过错的除外。

（三）发行人会计师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
因中汇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如能证
明中汇没有过错的除外。

五、公开发行前持股５％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持股５％以上股东王敏文、宁波利时、泓祥投资承诺：

在股份锁定期期满后， 本人 ／本公司 ／本企业每年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总数不超过
本人 ／本公司 ／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 其中，本人 ／本公司 ／本企业每年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总数将遵照 《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执行，即：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９０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１％；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９０日内，减持股
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２％。本人 ／本公司 ／本企业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
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发行人并予以公告。若届时相关规定发生变化的，遵照新
规定执行。

六、关于未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如若不能履行

招股说明书中列明的承诺，则采取或接受以下措施：
承诺主体 违反承诺的约束措施

发行人

１、如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
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公司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本公司将采取以下
措施：（１）及时、充分披露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２）
向本公司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３）将上述补充
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４）本公司违反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对
投资者进行赔偿。
２、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公司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
导致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１）
及时、充分披露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２）向本公司
的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本公司投资者的权益。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
人

１、如本人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
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 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
（１）通过发行人及时、充分披露本人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
（２）向发行人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立昂微及其投资者的权
益；（３）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立昂微股东大会审议；（４）本人违反承诺所得收益
将归属于立昂微，因此给立昂微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对立昂微或投资者进行赔偿。
２、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
致本人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１）通过立
昂微及时、充分披露本人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２）向立昂
微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立昂微及其投资者的权益。

董事、监
事、高级管
理人员

１、如本人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
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 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１）通
过发行人及时、充分披露本人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２）向发
行人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立昂微及其投资者的权益；（３）将上
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立昂微股东大会审议；（４） 本人违反承诺所得收益将归属于立昂
微，因此给立昂微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对立昂微或投资者进行赔偿。
２、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
致本人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１）通过发
行人及时、充分披露本人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２）向发行
人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立昂微及其投资者的权益。

保荐机构核查了上述承诺主体出具的承诺函，认为：相关责任主体公开承诺
内容以及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合法、合理、有效。

发行人律师核查了上述承诺主体出具的承诺函，认为：相关责任主体作出的
承诺的程序以及所承诺内容合法、合规，约束措施合法、合规。

七、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
（一）发行人关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
本次公开发行完成后， 公司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在短期内可能

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为降低本次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充分保护中小
股东的利益，公司制定了如下措施：

１、加强募集资金管理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董事会将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确保专

款专用，严格控制募集资金使用的各环节。
２、完善利润分配制度，强化投资者回报制度
为了明确本次发行后对投资者的回报，《公司章程》 明确了有关利润分配政

策的决策制度和程序的相关条款；为更好的保障全体股东的合理回报，进一步细
化公司章程中有关利润分配政策的相关条款，制定了《公司上市后未来三年分红
回报规划》。 公司上市后将严格按照章程的规定，完善对利润分配事项的决策机
制，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积极采取现金分红等方式分配股利，吸引投资者
并提升公司投资价值。

３、积极实施募投项目
本次募集资金紧密围绕公司主营业务，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

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充分论证，在募集资金到位
前，以自有、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建设，以争取尽早产生收益。

４、积极提升公司竞争力和盈利水平
公司将致力于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优势、拓宽市场，努力实现收

入水平与盈利能力的双重提升。
５、关于后续事项的承诺
公司承诺将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后续出台的实施细则，持续完

善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各项措施。
（二）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管关于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

报措施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王敏文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切实履行作出

如下承诺：
“本人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 ”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切实履行作出如下承诺：
“１、本人承诺将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

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２、本人将严格自律并积极使公司采取实际有效措施，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３、本人将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４、本人将积极促使由公司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修改的薪酬制度与公

司首发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５、本人将积极促使公司未来拟制定的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首发填补

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６、本人将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未来出台的相关规定，积

极采取一切必要、合理措施，使公司首发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
７、如本人未能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将积极采取措施，使上述承诺能够重新得

到履行并使公司首发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 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网站上公开说明未能履行上述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道歉。 ”

八、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
根据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２日公司２０１８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公司本次

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上市后的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享。
九、公司发行上市后股利分配政策
公司于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８日召开了２０１７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市

后适用《公司章程（草案）》；本次发行上市后，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现金与
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利润，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在公司实现盈
利、不存在未弥补亏损、有足够现金实施现金分红且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
下，公司将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公司每年以现金分红形式分配的利润不
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１０％。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
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１）公司

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
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８０％；（２）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
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４０％；（３）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２０％；（４）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
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
例最低应达到２０％。

具体的股利分配政策可详见招股说明书“第十四节 股利分配政策”之“四、
发行上市后的股利分配政策”部分相关内容。

十、老股转让的具体方案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不涉及股东公开发售股份（老股转让）。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核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
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立昂微”）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Ａ股）并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股票发行的核准部门及文号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１９０６”号批复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三）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文件的文号
本公司Ａ股股票上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２０２０］３０４号”文批

准。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简称 “立昂
微”，股票代码“６０５３５８”。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４０，０５８万股，其中本次公开发
行的４，０５８万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１日起上市交易。

二、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时间：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１日
（三）股票简称：立昂微
（四）股票代码：６０５３５８
（五）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４０，０５８万股
（六）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４，０５８万股
（七）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售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４，０５８万股
（八）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参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九）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参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十）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网上、网下公开发行４，０５８万股股

份无流通限制和锁定期安排，自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１日起上市交易
（十一）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二）上市保荐机构：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第三节 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一）中文名称：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英文名称：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Ｌｉ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Ｃｏ．，Ｌｔｄ
（三）注册资本：３６，０００万元（本次发行前），４０，０５８万元（本次发行后）
（四）法定代表人：王敏文
（五）成立日期：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９日
（六）住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２０号大街１９９号
（七）经营范围：半导体芯片的制造；半导体芯片的测试、封装；半导体专用部

件、设备的制造。 半导体芯片及封装产品的开发、销售；集成电路设计；半导体专
用部件、设备的销售及其技术咨询服务；货物和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
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八）主营业务：半导体硅片和半导体分立器件芯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
及半导体分立器件成品的生产和销售

（九）所属行业：Ｃ３９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十）电话：０５７１－８６５９７２３８
（十一）传真：０５７１－８６７２９０１０
（十二）互联网地址：ｗｗｗ．ｌｉ－ｏｎ．ｃｏｍ
（十三）电子信箱：ｌｉｏｎｋｉｎｇ＠ｌｉ－ｏｎ．ｃｏｍ
（十四）董事会秘书：吴能云
（十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
１、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董事名单如下：

序号 姓 名 职位 任期

１ 王敏文 董事长 ２０１８年７月至２０２１年７月

２ 陈平人 副董事长 ２０１８年７月至２０２１年７月

３ 刘晓健 董事 ２０１８年７月至２０２１年７月

４ 吴能云 董事 ２０１８年７月至２０２１年７月

５ 蔡晓虹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年７月至２０２１年７月

６ 余学功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年７月至２０２１年７月

７ 宋寒斌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年７月至２０２１年７月

２、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监事名单如下：
序号 姓 名 职位 任职时间

１ 陈卫忠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８年７月至２０２１年７月
２ 郑蓉 监事 ２０１８年７月至２０２１年７月
３ 周诗雨 职工代表监事 ２０１８年７月至２０２１年７月

３、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 名 职位 任职时间

１ 刘晓健 总经理 ２０１８年７月至２０２１年７月

２ 吴能云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
会秘书 ２０１８年７月至２０２１年７月

３ 咸春雷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８年７月至２０２１年７月
４ 高大为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８年７月至２０２１年７月

（十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债券等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持有

本公司债券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

股票情况如下：

姓 名 职 务
直接持股 间接持股

合计持股数
（万股）股份数

（万股）
占发行后

比例
股份数
（万股）

占发行
后比例

王敏文 董事长 ７，９６１．５７ １９．８８％ ２，５７６．６３ ６．４３％ １０，５３８．２０
陈平人 副董事长 －－ －－ １６４．２６ ０．４１％ １６４．２６
刘晓健 董事、总经理 ２１０．６０ ０．５３％ ３０．５１ ０．０８％ ２４１．１１

吴能云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董事会秘书 １４３．２４ ０．３６％ ３１８．９４ ０．８０％ ４６２．１８

陈卫忠 监事会主席 ９５５．０７ ２．３８％ ２０７．２３ ０．５２％ １，１６２．３０
周诗雨 职工代表监事 １６．１２ ０．０４％ ２．４０ ０．０１％ １８．５２
咸春雷 副总经理 ４１．１１ ０．１０％ ２．４２ ０．０１％ ４３．５４
高大为 副总经理 １５６．００ ０．３９％ ３５．９１ ０．０９％ １９１．９１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王敏文先生，截至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王敏

文先生直接持有发行人７，９６１．５７万股股份， 占本次发行后的股权比例为１９．８８％；
持有泓祥投资７８．５０％出资份额， 通过泓祥投资间接控制发行人本次发行后的股
权比例为６．７４％；持有泓万投资５５．１６％出资份额，通过泓万投资间接控制发行人
本次发行后的股权比例为２．０７％。 综上所述，王敏文先生合计控制发行人本次发
行后的股权比例为２８．６９％。 其基本情况如下：

王敏文先生，男，１９６３年１１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
生学历。 １９８８年至２００１年历任申能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经理助理、 策划部副经
理、经理、董事会秘书、董事；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６年任申能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董事
长；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０７年任申能集团副总经理；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０９年任立立电子董事；２０１０
年至今任立昂微董事长。现任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同时还担任浙江金瑞
泓、立昂东芯、金瑞泓微电子董事长，立昂半导体执行董事，仙鹤控股董事长，上
海金立方董事长，上海雪拉同董事长，浙江金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三、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和本次上市前的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备注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锁定期限制

一、有限售条件Ａ股流通股

王敏文 ７，９６１．５７ ２２．１２ ７，９６１．５７ １９．８８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３６个月

泓祥投资 ２，６９９．８８ ７．５０ ２，６９９．８８ ６．７４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３６个月

泓万投资 ８２８．９１ ２．３０ ８２８．９１ ２．０７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３６个月

上海金瑞达 ２９１．８５ ０．８１ ２９１．８５ ０．７３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３６个月

其余股东 ２４，２１７．７９ ６７．２７ ２４，２１７．７９ ６０．４６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合计 ３６，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６，０００．００ ８９．８７ －
二、无限售条件Ａ股流通股

社会公众股 － － ４，０５８．００ １０．１３ －
总合计 ３６，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０，０５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二）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股东户数为４５，２８１户，其中前１０名股东持股情况

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王敏文 ７９，６１５，７２０ １９．８８
２ 宁波利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２７，３３２，５００ ６．８２
３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泓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６，９９８，８００ ６．７４

４ 国投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国投高新（深圳）创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 １４，３４９，９７８ ３．５８

５ 韦中总 ９，９１２，０１７ ２．４７
６ 陈卫忠 ９，５５０，６８８ ２．３８
７ 王式跃 ９，５２３，７３０ ２．３８
８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泓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８，２８９，１０７ ２．０７
９ 贾银凤 ８，１９４，１６５ ２．０５
１０ 陈茶花 ７，４０１，８２３ １．８５

合计 ２０１，１６８，５２８ ５０．２２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４，０５８万股，无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４．９２元 ／股
三、每股面值：１．００元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４０５．８０万股， 网上申购发行３，６５２．２０万股。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
量为６６，６４３股，包销金额为３２７，８８３．５６元。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０．１６％。

五、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一）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１９，９６５．３６万元，均为新股发行募集。
（二）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７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

到位情况、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中汇会
验［２０２０］５７９３号）。

六、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计为３，９９１．４６万元，均由发行人承担。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

发行，无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
资报告》（中汇会验［２０２０］５７９３号），发行费用主要包括：
序号 项目 发行费用金额（万元）

１ 承销与保荐费用 ２，５５５．００

２ 审计、验资及评估费用 ５０６．００

３ 律师费用 ２８３．００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５９．４３

５ 用于本次发行手续费用及材料印刷费 ８８．０３

费用合计 ３，９９１．４６

注：上述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
每股发行费用：０．９８元。 （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 ／本次新股发行股数）
七、募集资金净额：１５，９７３．９０万元
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４．２６元 （按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其

中，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按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权益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算）。

九、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２１元 ／股 （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９年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十、发行市盈率：
２２．９７倍 （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９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

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公司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度和２０２０年１－３月的财务数据已经中汇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本上市公告
书不再另行披露。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已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的招股说明书等文件。

发行人会计师对公司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２０２０年１－
６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
审阅，并出具了“中汇会阅［２０２０］５２３０号《审阅报告》”，同时公司２０２０年１－６月主要
财务信息已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详见招股说明书“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
析”之“九、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情况”。 本公司上市后
将不再另行披露２０２０年半年度报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
公司２０２０年１－６月合并财务报表（经审阅，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１、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０－０６－３０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变动比例

资产总计 ５０４，１７１．３６ ４７５，７４５．９８ ５．９７％

负债合计 ３０１，５６５．０２ ２７９，８３９．６１ ７．７６％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０２，４３２．１７ １９５，９０６．３７ ３．３３％

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公司资产总额相比期初增加２８，４２５．３９万元；负债总额
相比期初增加２１，７２５．４１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相比期初增加６，５２５．８１万元。 截至
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公司财务状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２、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６４，８５２．０６ ５８，７０５．３４ １０．４７％

营业利润 ９，６０４．６５ １０，０００．３３ －３．９６％

利润总额 ９，５９６．８８ １０，０３５．４１ －４．３７％

净利润 ８，６０３．８１ ９，２７２．５６ －７．２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６２１．１２ ７，９８６．１９ －４．５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５０４．８４ ６，６０４．７１ －１６．６５％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公司实现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同比减少
１，０９９．８７万元， 下降比例１６．６５％， 主要系资产减值损失金额增加１，３２４．４８万元所
致。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公司资产减值损失金额较高，主要原因包括：第一，子公司立昂
东芯的砷化镓生产线于２０１９年上半年投产， 投产至今因产销量较低产品毛利率
为负，期末对负毛利的砷化镓芯片需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较多；第二，子公司衢
州金瑞泓年产１２０万片集成电路用８英寸硅片项目的单晶及切磨抛生产线于２０１９
年末正式投产，由于其自产硅片尚未实现规模效应，期末库存的单位成本高于其
可变现净值导致需计提部分存货跌价准备。

３、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１５１．９３ ６，３３２．６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１，７８７．３９ －６２，４８１．２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６，５４７．４９ １８，１０９．８２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３２．６４ １３２．５０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０，８７９．３９ －３７，９０６．２６

公司２０２０年１－６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均略有减少，但减少幅
度较小，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公司经营情况稳定，相关产业

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进出口业务未受到重大限制，税收政策未出现重大变化，
行业周期性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业务模式及竞争趋势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原
材料的采购规模及采购价格或主要产品的生产、 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未出现大
幅变化，不存在新增对未来经营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事项，主要客户
或供应商未出现重大变化，重大合同条款或实际执行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未发
生重大安全事故， 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等方面未发生重大
变化。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本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北仑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衢江支行 （以下简称 “开户
行”）开设专户作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本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及开户行共同签署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开户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支行 ３８８０１０１００１０１３２５７２６
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衢江支行 １２０９２６０６２９２００１３３０５８
金瑞泓科技（衢州）有限公司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自招股说明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

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

营状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的进展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或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包括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

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除正常经营活动签订的采购、销售等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可能对

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未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十三）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骥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３１８号２４层
联系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３１８号２４层
电话：０２１－２３１５３８８８
传真：０２１－２３１５３５００
保荐代表人：李杰峰、刘铮宇
联系人：李杰峰、刘铮宇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认为，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杭州立昂微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东方证券承销保荐
有限公司同意推荐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

发行人：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0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